
舟山市建筑业管理局文件
舟建管〔2019〕38号

关于发布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问题参考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新版计价依据的贯彻实施，解决当前建设工程计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好服务工程建设，我局针对2018计价依据执行后的相关造价问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并形成以下意见（详见附件），现予以发布。造价从业人员在工程计价过程中可参考使用。省、市造价管理机构有新颁布的补充定额及定额解释等规定的，以新颁布的为准。

附件：建设工程造价问题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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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工程造价问题参考意见 

	序号
	问题
	参考意见

	1
	在编制国有投资项目工程概算和招标控制价时，如何计算优质工程和标化工地增加费？
	答：为防止引起国有投资项目招标控制价超概算，编制工程概算时，计取标化工地预留费和优质工程预留费，费率可参考《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所规定的预留费费率。编制招标控制价时，以优质工程暂列金额和标化工地暂列金额形式计入工程造价(小型维修和改造工程除外)。具体金额由财政部门核准确定。

	2
	招投标时，评标办法中规定非竞争性费用不得竞争，规费是否属于非竞争性费用？
	答：规费作为非竞争性费用。在规费相关政策未发生变化时，在政策过渡期内，由投标人自主确定其规费费率，但不得高于标准费率，也不得低于标准费率的30%计取（其费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3
	我市国有投资项目工程结算普遍采用整体工程一次性结算的方式，有些工程结算期过长，问新计价依据执行后有无变化？

	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建议建设双方在合同中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进行工程结算：（1）按月结算；（2）按形象部位分段结算；（3）按形象部位分段预结算；（4）按整体工程一次性结算。

	4
	新计价依据执行后，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约定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的方式有何变化？ 

	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建议建设双方在合同中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1)按月调差;(2)按形象部位分段调差;(3)按整体调差并根据合同工期对应月份的市场信息价算术平均值，一次性计量调整价差;(4)按整体调差并根据合同工期对应月份的市场信息价加权平均值，一次性计量调整价差。

	5
	在施工合同中对于无信息价的主要材料如何补差？
	答：为减少结算争议，建议在施工合同签订时将主要材料价格可调整范围事先约定，特别对无信息价的主要材料调整办法事先在合同中约定。

	6
	采用2010计价依据结算的在建工程项目，人工调整办法从2019年起如何调整。

	答：根据《关于发布浙江省房屋建筑人工综合价格指数的通知》（浙建站信[2018]52号文件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2010版计价依据的在建工程，以2018年12月发布的人工信息价为基数，根据省站统一测算发布人工综合价格指数进行计算。具体计算：人工信息价（报告期）＝[2018年12月人工信息价*人工综合价格指数（报告期）]/100。

	7
	根据浙建建发[2019]92号文件，其他材料和其他机械调整为1.02，请问采用2010定额发包的工程，是否要调整？
	答：由双方根据建设施工合同自行协商约定。

	8
	建筑定额第十六章拆除工程第十一点规定：拆除建筑垃圾外运及处置费按各地有关规定执行，舟山市的拆除建筑垃圾外运套用什么定额？
	答：砖石、砼等拆除建筑垃圾的装车及外运可借套第一章机械装运石渣定额，砖块另乘系数0.9，其他建筑垃圾可借套第一章机械装运土方定额。处置费按各项目所在地规定。如需装袋后外运，装袋费用应另行组价。

	9
	安装定额：13-1-24 排管外混凝土包封若现场采用商品砼，如何换算？
	答：现场采用商品砼的，13-1-24安装定额的材料直接进行换算。

	10
	市政定额：道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每增减的定额，不足1cm如何换算？ 
	答：沥青混凝土路面发生厚度不足1cm时，套用“每增减1cm”定额，按比例调整。

	11
	施工取费：单独装饰、钢结构等专业工程中的通用安装工程其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费率如何计取？
	答：按通用安装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费率乘以系数0.6。

	12
	施工取费：对未纳入总承包的、不与主体建筑同步交叉配合施工（即单独进场施工）的舞台机械灯光音响观众座椅等专业安装工程的施工招标，其控制价中的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费率如何计取？
	答：按建筑设备安装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费率乘1.4。

	13
	施工取费：同一工程有土建、附属、绿化等内容，请问附属工程和绿化工程的工程费率是否跟主体一样的取费还是按各自取费？
	答：房屋建筑工程发包范围内，以市政标准设计的道路、桥梁及给排水工程单列为单位工程的，按市政相应费率及其规定执行，园林绿化及景观工程、单独绿化工程列为单位工程的，按园林绿化工程相应费率及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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